2005年的五月

是我第一次參觀新ㄧ代設計展

「找設計」

似乎開始影響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設計的本質本是促進人們美好的生活

但是隨著國人的文化、道德、素養

以及自我認知審美觀的提升

國民逐漸崇尚「精神消費」大於「經濟消費」的理財觀念

享受商品背後其所帶來的「符號價值」

如同現代時尚女性消費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名貴皮件一樣

品牌印象成為她們消費考量的首要精神指標

成功的品牌形象打造

想必是經年累月下的成果

經過設計形式的洗禮

品牌質感有跡可循

透過消費體制

設計的魅力在商人精心佈置的經濟市場下瓦解

它開始轉型成商品化、大眾化、精神化的趨勢

此衝擊所衍伸的後果

我將感受到

這會使設計變的一文不值

抹殺了「設計」這個動作背後所看不見的心血結晶

並且視同藐視設計者背後所出身的文化背景、個人品味與教育涵養

設計一但開始與消費市場進行專業結合

那麼「設計」所帶來的消費市場品質則必定有濫竽充數的情節發生

市場上以「設計」為號召力的商業性產品不在少數

許多三流設計

甚至不入流的設計企圖混淆消費者的感官

不論從工業設計

空間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

甚至數位媒體傳播設計而言

都已有相同的情形

縱觀建築市場

曾是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得主

漢斯豪萊(Hans Hollein)的梢像

都登上了台灣的房地產街景之一

打著「世界名牌住宅的經濟版」口號

企圖嚴重挑釁設計的價值與情操

這令許多浸淫在建築領域的專家學者情何以堪

工業設計界的頑童

法國設計師菲力浦‧史塔克（Philippe Starck）

是建築、室內與工藝的設計大師

其向來被認為擁有出人意表的創意

作品充滿了震懾人心的靈魂

不但輕易的深深打動人心

豐富生活中的情趣

更從設計中倡導對環境的尊重和對人性的關懷

受到消費者的認同

也因為創意源源不絕

不斷為世人帶來新的驚喜

史塔克已經是廣為人知的設計巨擘

設計

也許本不該與商業利益結合

變成欺騙社會大眾的藉口

以滿足企圖自我滿足的消費者心理

因為設計的本質仍是促進人們過著美好的生活

設計    的操作型定義

不是靠創意組裝

不是靠歐蕾化妝

設計

是為了解決人間問題而有所創新發明

所以

固然偉大的是上帝創造了光

固然偉大的是愛迪生發明了光

固然偉大的也是我們

替光 

築了框 開了窗

因為設計

才是文明的第二道曙光

